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淮市监八处罚〔2024〕5号

当事人：八公山区会敏小吃店（杨会敏）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40405MA8NBK0G87              

住所（住址）：安徽省淮南市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水泥厂支架村5号楼前平房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杨会敏                身份证件号码：略                                    

2023年11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八公山区会敏小吃店进行现场检查时，现场有两名工作人员（张文付和杨会敏）正在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但是只有杨会敏一人的健康证明（在有效期内），张文付无法提供健康证明，我局当日立案调查。2024年1月18日我局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 

经查，2023年11月16日上午在当事人经营场所内进行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无健康证明。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1页、身份证复印件1份1页、安徽省小餐饮信息公示卡复印件1份1页，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和身份；

现场检查笔录1份2页、现场检查照片1张1页，证明案件线索来源和现场检查时的情况；

询问笔录1份2页，证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具体经过和对违法行为的认知态度；
我局已于2024年2月1日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违反了《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项“从事小餐饮、食品摊贩经营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取得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进行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时采取必要的卫生安全防护措施”的规定，构成了安排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违法行为。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项，依据《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八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一）小餐饮、食品摊贩不符合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如下：警告。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淮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六个月内依法向田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印 章 ）

                             2024年2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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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
